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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保证员工的自由权益和人格不容侵犯，切实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特制

定此制度。 

2. 适用范围 

2.1 从员工的招聘开始至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为止的全过程。 

2.2 适用于公司及其下属分子公司所有人员 

3. 定义 

本制度规定了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政策、原则、目标、程序的福利待遇的基础，确保公司经营活动始终

符合国际劳动标准和国家劳动法规。 

4. 职责 

人事部负责制度的起草、管理和维护，并监督该制度的执行。 

所有员工都应遵守本制度的相关要求，并按照制度执行。 

5. 程序 

5.1 童工和未成年工聘用要求 

1） 定义 

A. 童工：未满 16周岁的劳动者。 

B. 未成年工：年满 16周岁未满 18周岁的劳动者。 

2） 政策要求 

（1） 我公司禁止招用童工。招聘时人事部需核实确认面试人身份，通过比对本人相貌与身份证，

或其他方式，确认面试者年龄。 

（2） 我公司在招收未满 18周岁的工人时，需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 

A. 按照《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对未成年工进行体检。 

B. 人事部将其工作、薪资、体检等情况，进行记录。 

C. 人事部需按照当地政策要求，去相应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5.2 反歧视，反强迫劳动要求。 

1） 定义 

A. 歧视：不可从事或支持任何基于种族、社会阶层、原国籍、宗教信仰、年龄、残疾、性别、性

别取向、婚姻状态、怀孕、工会会员资格或政治关系等歧视行为等等。 

B. 强迫劳工：工人应当是自愿受雇。指不会使用抵债劳工，对员工的行动自由没有不合理的限制，

没有威胁或恐吓员工的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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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囚工：指因违反国家法律，正在监狱服刑的人员。 

3） 政策要求： 

（1） 提倡多样性，包容性，反对歧视 

A. 当新员工应聘时，公司会根据程序文件要求进行考核，各应聘者不会因为其种族、社会

阶层、原国籍、宗教信仰、年龄、残疾、性别、性别取向、婚姻状态、怀孕、工会会员

资格或政治关系等原因而影响受聘的机会。 

B. 各员工于公司内的薪酬、补偿、培训机会、升级、解雇、退休或终止合同等事宜，不会

因其种族、社会阶层、原国籍、宗教信仰、年龄、残疾、性别、性别取向、婚姻状态、

怀孕、工会会员资格或政治关系等原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C. 在不影响公司的政策运作下，公司不会干涉各员工所需遵守涉及种族、社会阶层、原国

籍、宗教信仰、年龄、残疾、性别、性别取向、婚姻状态、怀孕、工会会员资格或政治

关系等信条。 

D. 公司绝不允许任何带有强迫、威胁，凌辱或者剥削的性侵犯行为，当中包括姿势、语言

或者实际接触。 

E. 任何员工如果受到或发现公司有歧视或者性侵犯的行为出现时，应立即通知公司人事

部负责人，由人事部及公司领导对事件做出调查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2） 不强迫劳工 

A. 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员工自愿工作，本公司都不可向新入职及在职的员工收取工作押

金，亦不可抵押员工的身份证明文件。 

B. 员工可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外自由离开工作区的范围。 

C. 员工可按照本公司的规定申请离职，公司在完成所需的手续后，需发放员工应得的工

资，并让员工自由离开。 

D. 公司禁止强迫员工加班的行为出现。 

（3） 不使用囚工 

A. 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可使用任何凶犯工作。 

B. 公司接待客户或者供应商来访时，发现其有此类情况，应立即致电公司管理层代表，并

采取纠正措施。 

C. 公司不参与政府或者工业园区主办的服刑人员改造活动， 不论是否向服刑人员支付报

酬。 

（4） 其他 

A. 公司尊重工人自由权利，包悟:受聘自由、辞工自由、加班及行动自由。 

B. 公司不使用也不支持使用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包括监狱劳动、契约劳动、抵债劳动、

奴役劳动、以惩罚为恐吓手段的、被强迫的、或者非自愿的劳动。 

C. 公司杜绝强迫劳动现象出现，一旦出现，员工可以向公司人事部负责人寻求协助与申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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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非骚扰、非虐待政策要求 

1） 定义 

（1） 虐待 

A. 身体方面的：使用或威胁使用体罚，打耳光，推人或其他形式的身体接触；搜身或搜查员工

的个人物品；让员工进行体罚；让员工打扫非责任区或者卫生间卫生。 

B. 言语方面：对员工尖声斥责、威胁或使用贬低性词语。对员下大声叫喊、吼叫；用粗鲁的字

眼， 使用威胁或低级的语言，以侮辱性的绰号叫喊员工。 

C. 心理方面：利用言语或行动试图降低员工自尊。让员工写检讨信，不包括事件经过的书面报

告或者其他员工自愿写的保证书等；让员工穿戴特别的衣物或者帽子进行侮辱。 

D. 其他方面的虐待行为：拒绝提供休息，不准或限制使用供水设备、厕所等基本设施。在非工

作时间无理由地限制员工行动，员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处罚方式与所犯错误的不对称等。 

（2） 骚扰 

A. 性方面的: 以提供任何形式的优惠工作任务或待遇，作为对性关系的交换。 

a. 因员工拒绝性要求而给予其任何形式的歧视待遇; 

b. 不受欢迎的性评论、看法或要求，或具有性要求性质的身体行为; 

c. 对性别不加考虑的安全措施; 

d. 以下情况均属性骚扰: 保支人员在生产线或员工离开时对员了进行搜身；不适当的身体

接触；以挑逗的语言、行为或其他不适当的方式来评论员工; 要求员工外出并对性别有

性方面的要求；向员工展示色情物品等。 

2） 政策要求：向所有员工声明遵守非骚扰、非虐待政策。公司保护每位员工的合法权利。公司将为所有

员工营造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骚扰、虐待的环境，包括身体言语心理和性方面的骚扰与虐待。 

5.4 自由结社政策 

1） 结社自由包括员工自愿地、不受强迫地加入其选择的社团，也可成立新的社团，同时也包括既有社团

为成员的共同利益而进行活动的集体权利。 

2） 本公司将尊重、保护每位员工参加和组织他们自主决定和共同商议的社团的合法权利，为所有员工营

造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骚扰、虐待与歧视的环境。 

3） 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受法律限制时，公司协助所有员工通过合法渠道获取独立、自由结社以及 

谈判的权利。公司将保证此类员工代表不受歧视，并可在工作地点与其所代表的员工保持接触。 

5.5 反人口贩卖 

1） 维护每位员工的基本人权，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和人口贩卖行为。本条款基于《联合国禁止

贩卖人口议定书》《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以及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旨在防止直接或间

接的参与人口贩卖活动，并保护受害者权益。 

2） 禁止非法招聘行为：公司及其合作方在招聘过程中不得以虚假承诺或隐瞒信息等手段欺骗或强迫应聘

者接受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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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申诉及举报机制 

1） 受理部门：人事部 

2） 申诉/举报流程 

（1） 员工首先向本部门主管及人事部投诉/举报，人事部及主管在接到投诉/举报，三日内予以明确

答复。 

（2） 如三日内未接到部门主管答复或答复不明确可向上一级领导及人事部投诉/举报，人事部及上

一级领导于接到投诉/举报五日内予以明确答复。 

（3） 如五日内仍未接到上一级领导的答复或答复仍不明确，可向公司人事部进行投诉/举报，人事

部于接到投诉/举报起 7日内予以明确答复。 

（4） 如 7日内仍未接到人事部的答复或答复不满意，可直接向本单位总经理投诉/举报。 

（5） 员工投诉/举报一般应按照上述程序逐级进行，特殊情况下或本单位没有设置相应岗位，也可

越级进行，但也需要申明理由后方可予以受理。 

3） 员工投诉/举报的规定 

（1） 员工投诉/举报，对话的各种问题、意见的内容必须详实、可靠、中肯、明确。 

（2） 员工投诉/举报，必须使用真实姓名，否则视为无效投诉。 

（3） 员工投诉/举报内容不可臆断、猜测，更不可恶意中伤。 

（4） 收到来信或接到投诉，要耐心倾昕，认真调查，一视同仁。 

（5） 分析处理问题，要求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不得假公济私。 

（6） 保护投诉/举报人的正当民主权利，对投诉/举报内容予以保密，不得随意外漏 

4） 投诉/举报方式： 

（1） 口头方式和书面方式(包括 Email), 在一般情况下，两种方式为同等合适、高效的投诉方式，

但在向(或针对)公司高层进行的投诉中，只允许书面投诉方式，口头方式不被许可。 

（2） 投诉的传达方式有面对面方式、电话方式和递交(或邮寄)材料方式。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方

式，如转述、在公司各种信息渠道中贴大小字报等，公司均视为不正当方式.通过不正当方式

进行的投诉公司不予受理，并视为违规行为加以处理。 

6. 参考文献和相关文件 

员工手册 

7. 附件 

无 

8. 版本历史 

版本号 生效日期 修订内容 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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